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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协议书

项目名称
2022 年度金坛区 13株受保护衰弱涉危古树复壮修复

项目(二次）

服务期限 180 日历天

供应商 山东祥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

实施地点 金坛区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中国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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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（主要条款）

合同编号：

签约地点：常州市金坛区 签约时间：2022 年 5 月 17 日

采购人（以下称甲方） 供应商：（以下称乙方）

名称：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名称：山东祥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相互信任、支持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，一致同意

签订本合同，并按下列合同条款执行，合同有关条款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及有关规定，在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达成如下条款：

一、合同内容

1、乙方负责的甲方的综合管理服务项目

服务时间自 2022 年 05 月 20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19 日止。

工期：180 日历天，逾期甲方有权从合同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作为违约金。

2、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：

① 成交通知书；

② 投标书；

③ 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、声明、书面澄清等；

④ 采购文件及其附件。

3、服务内容：详见采购文件。

4、服务标准：详见采购文件。

5、服务时间：详见采购文件。

二、服务费用

1、成交合同价：人民币伍拾玖万捌仟陆佰元整（￥598600 元）。

2、以上费用包括在承包期内综合服务需要的服务管理内容、耗材、通讯、

设备、器材、各种税费、人工、保险、劳保、维护、利润、税金、政策性文件规

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。

3、 合同生效后按如下方式支付货款：项目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

性付清余款（含发票）。

三、服务工作管理、检查考核



- 3 -

甲方根据采购文件中考核标准的对乙方管理服务工作进行考核。

四、不可抗力

1、因不可抗力（或甲、乙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）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根据不

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。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，

不能免除责任。

2、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以减轻可能

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。

五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1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2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

原则下协商解决，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，但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。

六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

1、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：

（1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

除合同；

（2）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，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

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。

4、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。

七、其它

1、乙方除应做好服务人员的安全教育外，还应为服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

保护条件，为服务人员办理作业时的人身安全保险和意外伤害险，一切安全责任

事故均由乙方负责（保险种类由乙方自行选择）；

2、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

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附则

1、合同份数：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两份，招标代理机构一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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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一份。

2、未尽事宜

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以及其同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解释。

甲方（印章）： 乙方（印章）：

甲方法人（签字）： 乙方法人（签字）：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 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

高路 79 号金葳科技广场 1幢 801 室

电话： 电话：13675199379

开户账号： 开户账号：515777520033 中行

江宁东麒路支行

见证单位：江苏嘉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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